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公告编号：2016-015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或

"

顺鑫农业

"

）第六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

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在顺鑫国际商务中心

12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

3

名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

的公告》的议案。

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取得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下坡屯编号为

0509

、

0512

、

0513

、

0518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依法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经双方友好协商，北京

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委托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顺鑫蓝光牛栏山项目

的开发管理。

此项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2016-016

）。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公告编号：2016-016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3

月

29

日，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之全资子公

司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鑫佳宇

"

）与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北京和骏

"

）签署《顺鑫蓝光牛栏山项目委托开发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一》、《补

充协议二》（以下简称

"

合同

"

或

"

本合同

"

或

"

本协议

"

）。

一、合同风险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

（

1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且本项目《商业计划书》

由双方确认签字当日生效。

（

2

）对本合同所做出的任何修订或修改，须以书面形式做出并经双方签署后生效。生效

后的修订或修改条款取代本合同原来的相应内容，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2

、合同的履行期限

本合同涉及项目总体开发建设周期暂定为

36

个月 （以首批施工许可证领取之日起开始

计算），预计于

2019

年

12

月前完成合同约定的建设内容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具备物业交付

条件。

3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1

）存在由于第三方原因造成外界环境变化，造成合同不能完整履行的风险；

（

2

）根据合同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存在顺鑫佳宇未依本合同约定向北京和骏支付相关

费用及其他要求的风险；以及北京和骏因管理、服务等不合格造成的风险最终导致本合同发

生变更、解除或终止。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顺鑫佳宇

公司名称：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2

年

06

月

19

日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府前街北侧

100

米

法定代表人：王泽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加工铝合金、塑钢门窗；限分支机构经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乳制品；销售保健食品；零售音像制品、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卷烟、雪茄烟；零饮咖

啡；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出租商业用房、写字楼、写字间等。

顺鑫佳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

、北京和骏

公司名称：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5

年

04

月

21

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三号院

1

号楼

2601-2605

号

法定代表人：唐登权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物业管理；技术推广服务；销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日

用品、建材；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和骏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与上市公司发生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和骏拥有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品牌管理与维护体系、质量控制体系以及房地产延

伸价值服务体系等，储备了一批优秀管理人才，在高品质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方面具有较强的

专业技术力量；并有意通过输出专业的项目开发管理及技术服务，为项目创造更高的效益。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顺鑫佳宇已取得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下坡屯编号为

0509

、

0512

、

0513

、

0518

地块的

土地使用权，依法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经双方友好协商，顺鑫佳宇拟委托北京和骏进行顺

鑫蓝光牛栏山项目的开发管理。

（一）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主体

委托方：北京顺鑫佳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

受托方：北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乙方

"

）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委托管理基本原则

（

1

）甲方作为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筹措、及时足额支付项目开发建设所需的全部资

金，拥有项目开发中的投资和合同约定的决策权、监督权、建议权和知情权。甲方依法享有项

目的投资收益，承担项目投资风险。

（

2

）乙方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和义务，组建项目管理团队，对甲方负责，

在本合同的约定或甲方的特别授权许可范围内代表甲方行使项目日常经营管理权， 努力实

现项目管理各项目标，获得合同约定的收益，承担相应风险

,

并对由于乙方管理不善给甲方

造成的损失负责。

（

3

）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各类合同以甲方名义签订，由乙方进行合同履行的全过程管

理。

2

、委托开发建设周期

本项目总体开发建设周期暂定为

36

个月 （以首批施工许可证领取之日起开始计算），预

计于

2019

年

12

月前完成合同约定的建设内容并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具备物业交付条件。

3

、委托管理服务相关费用

（

1

）就本合同项下的委托事项，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费用由三部分组成：管理费、销售佣

金及营销费用。其中，管理费、营销费用两项甲方应按本协议确定的时间节点向乙方按时支

付，并在销售最终确认后与乙方进行结算，多退少补。销售佣金与销售回款额挂钩，由甲方根

据销售回款额按月向乙方支付。

1.1

管理费：

费用标准：按项目销售额的

3.5%

计取，销售额暂定

50

亿元，管理费暂定为

1.75

亿元。最终

以实际销售金额确定结算价，本条所称实际销售金额系指签订合同的金额。

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管理费

1500

万元整（约占管理费暂

定价的

8.57%

）；项目取得首批次预售许可证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至管理费

3000

万元整（约占

管理费暂定价的

17.14%

）；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至管理费暂定价的

40%

即

7000

万元整；项

目整体主体封顶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至管理费暂定价的

60%

；项目整体竣工验收之日起

10

日

内，支付至管理费暂定价的

80%

；项目整体销售完毕（指乙方完成销售目标）之日起

10

日内，双

方完成管理费结算，甲方支付至管理费结算价的

95%

；剩余

5%

的尾款，待项目整体竣工验收

交付满两年之日起

10

日内结清。

乙方在收取管理费前应向甲方开具相应合法有效的服务业发票。

1.2

销售佣金：

费用标准： 按项目销售回款的

2%

计取， 该费用由甲方根据销售回款金额按月向乙方支

付。

支付方式：项目开始预售后，甲方按自然月，以上月销售回款金额为基数（销售回款指正

式购房人向甲方缴纳的购房款及按揭银行发放的按揭款， 相应款项支付至甲方账户视为完

成回款）向乙方支付销售佣金。

乙方在收取销售佣金前应向甲方开具相应合法有效的服务业发票。

1.3

营销费用：

费用标准：按项目销售额的

3%

计取，销售额暂定为

50

亿元，营销费用暂定价为

1.5

亿元，

最终以实际销售金额确定结算价，本条所称之销售金额，系指签订合同的金额。

支付方式：本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至营销费用

2000

万元整（约占营销费

用暂定总价的

13.33%

）；项目取得首批次预售许可证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至营销费用

5500

万

元整（约占营销费用暂定总价的

36.66%

）；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至营销费用暂定价的

50%

即

7500

万元整；项目实际销售金额达到暂定销售总额的

50%

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至营销费用

暂定总额的

70%

；项目实际销售金额达到暂定销售总额的

80%

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至营销

费用暂定总额的

90%

；项目实际销售完毕起

10

日内，双方进行结算，结算完成后

3

日内，

甲方支付全部剩余营销费用。

（

2

）乙方按第一条约定收取的各项费用，不包含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应由甲

方承担并支付给相关第三方的费用（双方明确约定由乙方承担的除外），以上第三方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契税等各类税金、前期工程费、报建费、市政配套费和其他政

府规费及行政收费、各类规划设计费、各类工程价款、材料设备款（甲供材料）、材料测试费、

招标代理费、监理费、财务费用、工程保险费用、可拆除样板房售楼处建造装潢费等各项费用

和工程造价、财务审计、法律服务（乙方自身聘用的各项费用不包括）、物业服务等各类中介

咨询费等。

4

、合同生效：

（

1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且本项目《商业计划书》

由甲乙双方确认签字当日生效。

（

2

）对本合同所做出的任何修订或修改，须以书面形式做出并经双方签署后生效。生效

后的修订或修改条款取代本合同原来的相应内容，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5

、特别约定：

（

1

）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甲方妥善履行本协议各项义务及甲方在本协议项下

可能对乙方承担的各项违约责任向乙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本条内容自北京顺鑫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按本协议约定出具担保函件及同意担保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后生效。

（

2

）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就乙方妥善履行本协议各项义务及乙方在本协议项下

可能对甲方承担的各项违约责任向甲方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本条内容自四川蓝光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按本协议约定出具担保函件及同意担保的股东大会决议后生效。

（

3

）若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双方仍不能就乙方提供的《商业计划书》内容达成一致并书

面确认的，任一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双方签订本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合作共赢。顺鑫佳宇借助北京和骏在房地产

开发方面的管理运营、营销推广等方面的经验，实现本项目的合理有效控制开发成本、提升

建筑品质、快速回笼资金的目的。

本次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

、本次交易由双方平等协商确定，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

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会使公司对交易对方产

生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全票通过该议案。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

（

1

）董事会决议；

（

2

）《顺鑫蓝光牛栏山项目委托开发管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0582� � �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16013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和控股子公司2016年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我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

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于

３

月

３１

日披露了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等文件，但未披露关于以上事项的专项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规定，现补充披露《关于向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１．

为全资子公司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债务性融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为全资子公司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债务性融资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３７

，

９１７．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３．

为全资子公司防城港兴港码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债务性融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４．

为全资子公司北海兴港码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债务性融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５．

为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西钦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债务性融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

，

０５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６．

为控股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债务性融资最高额不超过

人民币

１２

，

１０８．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拟为上述六家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６８

，

５８０．００

万元，实际担保额以最终签订担保合同为准；以及授权公司经理层签署为以上六家全

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如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担保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议或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以上担保事项的协议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签订，待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和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如下表所示：

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１

、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

法定代表人 陈斯禄

注册地点 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大道

２２

号

注册资本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港口拖轮、驳运服务；为

船舶提供岸电；淡水供应；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器械的租赁经营、维修服

务；集装箱业务，机械设备及装卸工属具的设计，机械维修。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状况

２０１５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４８６

，

３９０．７６

负债总额

２４４

，

６７０．５７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１２６

，

３８２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４２

，

１２１．５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其中：担保

０

抵押

０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净资产

２４１

，

７２０．１９

营业收入

１７１

，

８０４．０７

利润总额

３６

，

３５１．２２

净利润

３１

，

２２８．４５

２

、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法定代表人 莫怒

注册地点 钦州市钦州港区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码头装卸、仓储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状况

２０１５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１８３

，

０９１．７３

负债总额

８０

，

７７２．１７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４６

，

８０１．１２

流动负债总额

５４

，

１８６．７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其中：担保

０

抵押

０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净资产

１０２

，

３１９．５７

营业收入

４４

，

１１２．８７

利润总额

２７

，

９９４．５１

净利润

２３

，

６３９．７０

３

、防城港兴港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法定代表人 陈斯禄

注册地点 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路

２２

号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服务；货物装卸、仓储服务；港口拖轮、驳运服务；为

船舶提供岸电；淡水供应；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器械的租赁经营、维修服

务；集装箱业务；机械设备及装卸工属具的设计，机械维修。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状况

２０１５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８１

，

１４１．０９

负债总额

５７

，

５０３．７１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４０

，

１６６．６８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７

，

３３７．０３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其中：担保

０

抵押

０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净资产

２３

，

６３７．３８

营业收入

７

，

９７４．４４

利润总额

１

，

０５３．５２

净利润

１

，

０５３．５２

４

、北海兴港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法定代表人 苏远辉

注册地点 北海市铁山港区金港大道

１

号北海铁山港办公楼

４０１－４０５

室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船舶港口服务，货物装卸服务，水电安装，工业和民用工程施工技术开发，

机械设备及装卸工属具的设计，自有房屋、商铺租赁。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状况

２０１５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９１

，

１６８．９３

负债总额

４２

，

４２２．７７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３１

，

０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１

，

４２２．７７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其中：担保

０

抵押

０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净资产

４８

，

７４６．１７

营业收入

１２

，

０２９．６８

利润总额

２

，

０６２．３３

净利润

２

，

０８７．４１

５

、广西钦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 方萌

注册地点 钦州市大榄坪保税港区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码头经营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有

６０％

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状况

２０１５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１５１

，

１２０．０５

负债总额

１００

，

６５４．４２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４０

，

８７５

流动负债总额

６３

，

７７９．４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其中：担保

０

抵押

０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净资产

５０

，

４６５．６３

营业收入

１７

，

７９８．２７

利润总额

１

，

９０４．８９

净利润

１

，

６１２．９６

６

、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６

日

法定代表人 周小溪

注册地点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港口集团办公大楼

３

楼

注册资本

１２１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为船舶提供码头；为旅客提供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

（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

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提供岸电；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

赁、维修服务；提供国内货运代理、劳务、货物检查、熏蒸、集装箱清洗等辅

助服务；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或其他业务联系 公司实际持股

４０．３６％

，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股

５１％

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基本财务状况

２０１５

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１７４

，

７７２．２６

负债总额

５４

，

１３０．６７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５４

，

１３０．６７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

其中：担保

０

抵押

０

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净资产

１２０

，

６４１．５９

营业收入

１

，

７３１．４８

利润总额

－３５８．４１

净利润

－３５８．４１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不超过

２

年内止。

金额：实际担保额以签订担保合同为准。

担保协议中的其他重要条款：无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为了落实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债务性融资计划，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年

度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

２．

该担保事项的利益和风险，以及被担保人偿还债务能力：公司的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

年度债务性融资用于日常生产经营管理支出，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资产质量良好，生产经

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不能偿还债务的风险很小。

３．

为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情况

（

１

）广西钦州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６０％

股权。该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计划

融资

４８

，

４２５．００

万元，按照公平、对等的原则，公司按持股比例

６０％

为其提供担保，即为其债务

性融资最高额不超过

２９

，

０５５．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股比例

４０％

提供相应担保。

（

２

）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和钦州兴港码头有限公司与钦州北部湾港务投资有限公司、

ＰＳＡ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ｔｅ． Ｌｔｄ．

（中文名称：

ＰＳＡ

广西私人有限公司）、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ｅｓ

（

Ｐｒｉｖａｔｅ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

称：新加坡太平船务（私人）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其中，钦州港公司认缴出资占注册资本

３２．９６％

，钦州兴港公司认缴出资占注册资本

７．４％

。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计划融资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按照公平、对等的原则，公司按持股比例

４０．３６％

为其提供担保，

即为其债务性融资最高额不超过

１２

，

１０８．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

股比例分别提供相应担保。

４．

提供反担保情况：无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２８

，

４００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４．７６％

；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16-030

债券代码：112330� � � �债券简称：16巨轮01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6

年

3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6-

027

），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潮忠先生提议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拟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4

股、派息

1

元、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

16

股。

2016

年

3

月

29

日， 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

《关于对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

2016

】 第

56

号）（以下简称

"

《关注函》

"

）。根据《关注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公

告如下：

一、请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盈利水平、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补

充披露你公司推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理由、合理性，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匹配的

具体理由。

回复：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理由、合理性

1

、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经营模式

公司产品主要为轮胎模具及液压式硫化机，轮胎模具为公司的传统业务，随着国内轮胎

市场近几年对液压式硫化机产品需求增长， 公司的液压式硫化机业务在主营业务占比及每

年的业务规模上均有不同程度提升。

同时，公司紧跟政府提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谋求进入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产

业。 公司选择自己熟悉并具有一定客户基础的轮胎行业和机械加工行业作为进入该领域的

切入点，已研发并生产出多种六自由度轻载机器人和四自由度重载机器人，在机器人核心部

件

--

高精度

RV

减速器的国产化和产业化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掌握了主要面向轮胎和机

械加工行业的智能成套装备组线技术， 是国内具备该技术能力的为数不多的企业之一。目

前，公司已成功将上述产品和技术应用于现有生产线并实现小批量对外销售。

（

1

）轮胎模具行业

2014

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轮胎产业受国内产能膨胀过快、国际市场变化和美国对中国汽

车轮胎

"

双反

"

的双重影响，出现了产能过剩、成本上升、利润下降、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这对

轮胎模具行业造成较大影响。

目前，中国轮胎产业虽面临诸多问题，产业升级、企业技术层次等方面仍有待提高，但是

宏观趋势依然向好，行业未来发展空间很大。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进一步提升，汽车销量

进一步提高，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轮胎产业仍将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轮胎模具行业发展

前景继续向好。

（

2

）硫化机行业

2014

年下半年开始，随着美国对中国汽车轮胎

"

双反

"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硫化机行

业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轮胎生产企业大批量使用液压式硫化机时间较短，液压式硫化机

占比远低于世界主要轮胎制造企业平均

60%

以上的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汽车行业对轮胎

质量要求的提高及子午线轮胎市场需求的增加， 国内轮胎生产企业加大了对液压式硫化机

的采购。总体上看，液压式硫化机需求较大。

（

3

）机器人行业

目前，我国机器人保有量约为

10.2

万台，仅占全球机器人保有量的

8%

；全球制造业机器

人密度为

55

，而我国机器人密度为

21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仍是工业自动化相对落后

的国家。近年来，我国以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化生产线为代表的智能装备市场发展迅速，规模

逐年扩大，

2012

年其市场规模已接近千亿元，其中新增机器人

20,902

台，仅次于日本，位居世

界第二。

2014

年被称为中国的

"

机器人元年

"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人市场。预计到

2020

年，我国将拥有

30

万台机器人，机器人及系统产值约

1,000

亿元，带动

3,000

亿元零部件市

场，市场潜力和进口替代空间巨大，机器人行业有望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公司将继续以汽车轮胎行业和机械加工行业为主要服务对象， 加大产业技术升级改造

资金的投入，发展大型、精密、复杂、智能、技术含量高的轮胎模具、轮胎制造装备、数控机床、

工业机器人等高端智能装备产品。公司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始终坚持走科技兴企之路，

不断优化可持续发展路径，从战略高度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健全创新机制和组织架构，营造

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环境氛围，促进技术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和收益最大化，不断增强

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奠定行业龙头地位。通过锻造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名牌战略，利用公

司优越的资源条件和灵活机制，吸引国内外知名专家和科研人才，推动本企业乃至全行业的

技术进步，向高敏捷化、高智能化、高集成化方向发展，形成聚集品牌效应，凝合技术优势，集

成优质资产，依托科研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格局。

2

、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将按照

"

中国制造

2025"

的规划指引，立足于工业

4.0

技术前沿，通过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持续进行转型升级，以战略性、前瞻性和前沿性技术为重点，突破制约产业发展

的关键共性和应用基础技术，深入开拓工业

4.0

装备领域，发展高端智能成套装备，加大国际

市场开拓力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快海外子公司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 发展的前

提下，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稳定的经营情况以及良好的未来发展前景，结 合公司的业务发展

需要及发展战略等因素提出来的，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形象和竞争力，为公司实现进一步做大

做强和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

监会《关于进一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未来三年股东分红规划（

2014-2016

年）》等规定，具

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该方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不存

在损害股东、各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二）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匹配性

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4,472,757.06

元，

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

为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根据公

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99.46

万元

（未经审计）。

鉴于公司当前的经营和盈利情况以及未来广阔的发展前景， 同时综合考虑中小投资者

的诉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潮忠先生提交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提议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4

股、派息

1

元、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16

股，该预案与公司业绩

相匹配。

二、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是否经过财务测算，是否超过可分配范围。

回复：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潮忠先生提议的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后，

对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分配范围进行了测算。

依据公司

2014

年度已审计的财务数据及截止

2015

年度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经测算：（

1

）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本公积金账面余额能够覆盖本次预案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合计

1,173,011,024

元；（

2

） 预计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派送红股金额

293,252,

756

元及派发现金股利

73,313,189

元， 二者合计

366,565,945

元不会超过公司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未分配利润余额（按照母公司和合并孰低原则计算）；公司具备发放现金红利所需现金

,

该方

案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现金流量。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经测算未超过可分配范围。

三、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措

施，相关信息的保密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信息泄漏。

回复：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下午收市后收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潮忠先

生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函，收到上述函件后公司根据《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组织包括董事长在内的

6

名董事（超过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就上述事项进行讨论，并根据公

司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对参与讨论的人员进行了登记， 并于当天及时提交利润分配预

案公告，

2016

年

3

月

26

日对外披露了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在上述预案披露前，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公司严格

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

义务。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相关情况不存在信息泄露。

四、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或披露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公司已经披露的公开信息外，不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事项，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241� � � �证券简称:歌尔声学 公告编号:2016-027

债券代码:128009� � � �债券简称:歌尔转债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歌尔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０９

）转股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转股价格为

２６．３３

元

／

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

则》的有关规定，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及公司股份变动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

］

１２４７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公

开发行了

２

，

５００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

２０１４

］

４８５

号文同意， 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歌尔转债”，债券代码“

１２８００９

”。

根据相关规定和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约定，歌尔转债的转股期限为自本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

２６．４３

元

／

股。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歌尔转债的附加回售条

款生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公司公告《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歌尔转债”回售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５０

），歌尔转债回售数量为

２０

张，回售金额为

２

，

００４．００

元。歌尔转债挂牌

交易数量变更为

２４

，

９９９

，

９８０

张。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歌尔转

债的转股价格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２

日起由原来的

２６．４３

元

／

股调整为

２６．３３

元

／

股。

二、歌尔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歌尔转债尚有

２

，

４９６

，

０１４

，

０００

元挂牌交易。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歌尔

转债因转股减少

３

，

２０３

，

９００

元，转股数量为

１２１

，

６５６

股，剩余可转债余额为

２

，

４９６

，

０１４

，

０００

元。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２０１６

年第一季度公司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限售流通股（或

非流通股）

２９８

，

５１２

，

９０２ １９．５６ －４０

，

０７１

，

１５６ －４０

，

０７１

，

１５６ ２５８

，

４４１

，

７４６ １６．９３

高管锁定股

２９８

，

５１２

，

９０２ １９．５６ －４０

，

０７１

，

１５６ －４０

，

０７１

，

１５６ ２５８

，

４４１

，

７４６ １６．９３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２２７

，

９４６

，

７９０ ８０．４４ ４０

，

１９２

，

８１２ ４０

，

１９２

，

８１２ １

，

２６８

，

１３９

，

６０２ ８３．０７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总股本

１

，

５２６

，

４５９

，

６９２ １００ １２１

，

６５６ １２１

，

６５６ １

，

５２６

，

５８１

，

３４８ １００

三、公司股东持股及可转债持有人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公司股

本结构如下：

１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７

，

４０３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或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２５．５５ ３９０

，

０２８

，

６８４ ３９０

，

０２８

，

６８４

质押

４４

，

９２８

，

６８４

姜滨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５９ ２６８

，

６００

，

５００ ２０１

，

４５０

，

３７５ ６７

，

１５０

，

１２５

姜龙 境内自然人

３．２９ ５０

，

２７６

，

０００ ３７

，

７０７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６９

，

０００

华泰证券资管

－

浦

发银行

－

华泰

－

歌尔

“家园

１

号”员工持

股计划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１．９４ ２９

，

５７９

，

５００ ２９

，

５７９

，

５００

挪威中央银行

－

自

有资金

境外法人

１．１９ １８

，

０９８

，

４４５ １８

，

０９８

，

４４５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

淡

水泉精选

１

期

基金、理财产

品等

１．１５ １７

，

５０２

，

３４３ １７

，

５０２

，

３４３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３ １５

，

７８６

，

９００ １５

，

７８６

，

９００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投资精英之

淡水泉

基金、理财产

品等

０．９６ １４

，

６５２

，

７９３ １４

，

６５２

，

７９３

淡水泉（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

淡

水泉成长基金

１

期

基金、理财产

品等

０．９６ １４

，

６１８

，

０４６ １４

，

６１８

，

０４６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

山东

信托

－

歌尔声学“家

园

２

号”员工持股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基金、理财产

品等

０．８５ １３

，

０２１

，

７４８ １３

，

０２１

，

７４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０

，

０２８

，

６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９０

，

０２８

，

６８４

姜滨

６７

，

１５０

，

１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

，

１５０

，

１２５

华泰证券资管

－

浦发银行

－

华泰

－

歌尔“家园

１

号”员

工持股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９

，

５７９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

，

５７９

，

５００

挪威中央银行

－

自有资金

１８

，

０９８

，

４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０９８

，

４４５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淡水泉精选

１

期

１７

，

５０２

，

３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５０２

，

３４３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７８６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７８６

，

９００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１４

，

６５２

，

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６５２

，

７９３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淡水泉成长基金

１

期

１４

，

６１８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

，

６１８

，

０４６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山东信托

－

歌尔声

学“家园

２

号”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１３

，

０２１

，

７４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０２１

，

７４８

姜龙

１２

，

５６９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５６９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公司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３２０

，

０２８

，

６８４

股外，还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合计

持有

３９０

，

０２８

，

６８４

股。

２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歌尔转债前

１０

名持有人情况

可转债总数（张）

２４

，

９６０

，

１４０

报告期末可转债持有人总数（户）

１

，

５８９

序号 债券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有债券数量（张） 持有比例（

％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

，

３１５

，

６１９ ９．２８

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６８１

，

２４４ ６．７４

３

融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融通融信

３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１

，

０３８

，

８９１ ４．１６

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民生加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９３０

，

４７０ ３．７３

５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七组合

６９２

，

４８４ ２．７７

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９２

，

４６６ ２．７７

７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５７１

，

６３０ ２．２９

８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７

，

８０６ １．９１

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４６２

，

９２２ １．８５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６１

，

０８７ １．８５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咨询电话

０５３６－８５２５６８８

进行咨询。

五、备查文件

１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歌尔声学”

股东名册及股本结构表；

２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歌尔转债”

债券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377� � � �证券简称：东方时尚 公告编号：2016-017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时尚

"

或

"

公司

")

已于

2016

年

3

月

5

日召开

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

案》

,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40,000

万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有保本约定、短期

(

不超过

12

个月

)

的银行理财产品。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6-012)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

,

近日

,

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

22,493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民生银行非常资产管理

35

天安赢第

093

期对公款理财产品

2016

年

3

月

31

日

,

东方时尚出资人民币

22,493

万元

,

向民生银行亚运村支行购买了银行理

财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1)

产品名称

:

非常资产管理

35

天安赢第

093

期对公款

(2)

存款期限

:35

天

(3)

产品号码

:FGFA16030A

(4)

产品类型

:

封闭性

(5)

本期预期收益率

:3.35%

(6)

产品起息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7)

产品到期日

:2016

年

5

月

5

日

(8)

本金保证条款

:

本理财产品为保证收益型

(9)

资金来源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0)

关联关系说明

:

东方时尚与民生银行亚运村支行无关联关系。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二、风险

产品风险等级为一级

,

即低风险水平。在发生市场风险或风险揭示书所述之其他风险的

最不利的情况下

,

银行有权视产品运行情况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产品主要风险包括

:

市场风

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提前终止的在投资风险、理财产品不成立风险、延期支付风险、信

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及其他意外事件风险。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内部治理

文件的要求

,

开展相关理财业务

,

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

,

认真执行公司各项

内部控制制度

,

严控投资风险。

公司将安排专门人员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

一旦发现或判

断有不利因素

,

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

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

每个季度末对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

查

,

并根据谨慎性原则

,

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

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

,

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停止相关投资。公司将按

照内部决策程序

,

及时审议相关建议

,

确定是否停止或调整投资。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

,

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

,

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

关

,

谨慎决策

,

并将与相关业务银行保持紧密联系

,

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

加强风险控制和

监督

,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

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银行理财产品

,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

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民生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日

证券代码：002065� � �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16-025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十四）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东华软件，股票代码：

002065

）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13:00

时起临时停牌。详情参见

2015

年

12

月

2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5-140

）。

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江苏群立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江苏联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云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创迪克系统集成技术

有限公司等海内外多个标的公司。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星期二） 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8

日向深交所再次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

间，预计将于

2016

年

3

月

21

日前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7

日向深交所再次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预计将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前披露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并按照相关流程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复牌。 详情参见

2015

年

12

月

29

日、

2016

年

1

月

28

日、

2016

年

2

月

2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

2015-141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

告》（公告编号：

2016-008

、

2016-014

）。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6

日、

1

月

13

日、

1

月

20

日、

1

月

27

日、

2

月

5

日、

2

月

19

日、

2

月

26

日、

3

月

5

日、

3

月

14

日、

3

月

20

日、

3

月

26

日发布了 《东华软

件股份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142

、

2016-

001

、

2016-006

、

2016-007

、

2016-009

、

2016-010

、

2016-011

、

2016-014

、

2016-017

、

2016-021

、

2016-023

、

2016-024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进一步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

尽职调查、审计、法律和评估工作，本次发股购买资产涉及多个海内外标的公司，相关的尽职

调查、审计、法律和评估工作量较大，目前还未能提供审计、评估工作的结果。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方案涉及的部分核心条款仍需与交易对方进行协商，需要进一步落实有关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

牌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若逾期未能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并复牌，并承诺自本公司发布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终止公告之日起至少

6

个月内将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日

B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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